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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森防办字〔2022〕46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切实做好元旦、春节期间森

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

重要批示精神，落实全国、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

话会议部署，全力做好元旦、春节等重点时段森林草原防灭

火工作，现将省森防指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切实做好元旦、

春节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通知》（辽森指办字〔2022〕

4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，切实保证我市在元旦、

春节等重点时段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安全稳定无事故。

附：1、关于切实做好元旦、春节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

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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